
关于举办长安大学第九届大学生科技节的通知

各院(系)团委(团总支),各学生组织：
为激发广大学生弘扬科学精神、参与学术科技活动的积极性，为广大学生提供锻炼自我、展示自我、完善自我的平台，提升我校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，营造良好的校园科技文化氛围，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质量，经校团委研究，决定举办长安大学第九届大学生科技节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广泛开展大学生学术科技竞赛活动，引导大学生崇尚科学、追求真知、锐意进取、开拓创新，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，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。

二、科技节主题

科普提升素质，竞技提升水平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2009年10月—2010年4月

四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校级重点活动
1、长安大学第六届“挑战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

主办单位：校团委、教务处、学工部、科技处

承办单位：汽车学院团委、汽车学院科协

时    间：2009年6月-2009年12月

2、长安大学第三届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

主办单位：教务处、校团委

承办单位：建工学院团委、建工学院科协

时    间：2009年3月

3、长安大学第四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

主办单位：教务处、校团委

承办单位：工程机械学院团委、工程机械学院科协

时    间：2009年10月-12月

4、长安大学第二届物流设计大赛

主办单位：教务处、校团委

承办单位：汽车团委、汽车学院科协

时    间：2009年10月-2010年3月

5、长安大学第九届电子设计竞赛

主办单位：教务处、校团委

承办单位：电控学院团委、电子协会

时    间：2009年11月-12月

6、长安大学第二届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

主办单位：教务处、校团委

承办单位：信息学院团委、信息学院科协

时    间：2009年10月-12月

7、长安大学第二届大学生结构力学竞赛

主办单位：教务处、校团委

承办单位：建工学院团委、建工学院科协

时    间：2009年10月 -12月

8、第九届大学生科技节开幕式暨学生科技创新成果展

主办单位：校团委

承办单位：大学生科技创新与创业协会

协办单位：各学院科协、科技类社团

时    间：2009年10月

（二）院系精品活动

1、第四届交通知识竞赛

主办单位：公路学院团委、公路学院科协

时    间：2009年11月

2、汽车创意设计大赛

主办单位：汽车学院团委、汽车学院科协

时    间：2008年11月

3、趣味科技系列活动

主办单位：汽车学院团委、汽车学院科协

时    间：2009年10月-12月

4、大学生学习生涯设计及发展规划——电子信息类新生教育文化周

主办单位：电控学院团委、电控学院科协

时    间：2009年10月

5、电控学院第二届科技文化周

主办单位：地测学院团委、地测学院科协

时    间：2009年11月

6、科普知识竞赛

主办单位：地测学院团委、地测学院科协

时    间：2009年11月

7、地球科学知识竞赛

主办单位：资源学院团委

时    间：2009年11月

8、废旧材料模型设计大赛

主办单位：材料学院团委、材料学院科协

时    间：2009年10-11月

9、科技外文翻译大赛

主办单位：外语学院团委

时    间：2009年11月

（三）科技社团活动
1、手机软件设计大赛

主办单位：校团委、大学生科技创新与创业协会

承办单位：地测科协、合众思状3s协会、移动科技协会

时    间：2008年10月-11月

2、网页设计、图形图像设计、FLASH动画设计大赛

主办单位：校团委、大学生科技创新与创业协会

承办单位：计算机协会

时    间：2009年10月-11月

3、GPS寻宝

主办单位：校团委、大学生科技创新与创业协会

承办单位：合众思状3s协会

时    间：2009年11月

4、DIY装机大赛

主办单位：校团委、大学生科技创新与创业协会

承办单位：计算机协会

时    间：2009年11月

5、班级团支部电子团刊、主页、博客设计大赛

主办单位：校团委

承办单位：团学新闻中心

时    间：2009年10月-11月

五、表彰奖励

各项活动依照竞赛规则设立单项或集体奖，表彰获奖团队和个人。

六、几点要求

1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确保各项活动成功举办。积极推动科技活动的品牌化、项目化建设，打造精品项目。

2、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在活动开展过程中，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充分利用校内外的各种媒体，扩大学生参与面，增强活动影响力，营造良好的校园科技文化氛围。

3、注重建设，完善机制。各承办单位要以科技节的举办为契机，不断完善学生组织的机制建设。在活动中应积极调动各学院科协、科技类社团广泛参与，立足于发挥学生团体的优势，培养学生科技骨干队伍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。

4、各承办单位要注重活动相关文字、照片、影像资料的收集、整理，活动结束后，及时将活动总结报送校团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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